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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意見書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呈交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投資規管處 )

致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投資規管處 )

香港中華總商會

對“為強積金成員提供更佳投資方案”諮詢文件的意見

特區政府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(“積金局 ”)建議加強規管強積金計劃

的預設安排，並引入「預設投資策略」作為現有強積金計劃的劃一及低收費預設

基金。鑑於強積金制度是本港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之一，「預設投資策略」

的安排將對市民的退休投資保障、以及業界發展帶來廣泛影響，本會對有關課題

甚表關注，早前並特別召開會議進行討論。茲將意見重點概述如下：

支持進一步優化強積金制度

本會支持積金局推動優化強積金制度的相關措施，並贊成諮詢文件提出設

立「預設投資策略」的建議，透過採取按年齡自動調低風險的投資策略、以及設

有收費管控的安排，藉以加強規管預設基金、推動調低強積金收費水平的改革方

向。我們相信，有關方案既可紓緩現時強積金行政管理收費高的情況，並解決部

份市民不知如何選擇基金等問題，為強積金計劃供款成員的退休投資提供標準

化選項及更有利保障，進一步提升市民的投資信心。

本會期望，「預設投資策略」的設立可加強引導市場及業界優化現有基金產

品及提升營運效率，在基金收費、長遠投資風險與回報上取得更佳平衡，令強積

金機制的退休保障功能得到更有效發揮。

提升「預設投資策略」規模與經濟效益

退休儲蓄是一項長線投資，一般經歷多個投資及市場周期。因此，本會認同

諮詢文件提出「預設投資策略」按年齡自動調低投資風險的策略，這類因應不同

年齡、就業狀況和人生階段的基金計劃，能更妥善管理長線退休儲蓄的相關風險，

並提供較穩定的投資回報。

諮詢文件更建議將「預設投資策略」收費水平維持於 0.75%或以下，我們認

為，相對於現時各項強積金計劃，「預設投資策略」的收費比率屬於合理水平，

對市民大眾有著相當的吸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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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在收費管控方面達到更佳效果，本會建議「預設投資策略」在推行上不宜

過於分散。現時，本港 41 個強積金計劃各有不同的預設安排，整體規模高達 500

億至 600 億港元，如能透過「預設投資策略」方案加以適當整合或精簡，將有助

提升整體成本效益。長遠而言，本會亦建議當局考慮將「預設投資策略」方案作

進一步推廣，吸引更多市民選擇投資「預設投資策略」，以達致更佳的規模經濟

效益，並帶動收費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。

研究引入公共受託人模式

此外，本港的強積金計劃現時交由私營機構營辦，他們需要達到盈利目標及

平衡廣泛持份者利益，無形中或會增加基金的整體營運成本。本會建議當局可參

考澳洲等國家的經驗，將「預設投資策略」開放予非牟利性質的公共受託人營運，

規定須以提升計劃成員的長遠投資收益作為首要目標，並提供低管理費、高透明

度及具備穩定合理回報的強積金計劃；特區政府更可探討在「預設投資策略」的

營運與收費方面提供補貼的可行性，從而在營運機制及策略層面上，為擴大基金

規模效益、降低收費、提升投資回報創造更有利的空間。

總括而言，本會認同推動「預設投資策略」計劃是優化強積金制度的重要一

步。本會期望特區政府能在強化強積金制度功能方面發揮更積極角色，進一步完

善多層次退休保障政策及措施，使其更切合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。

以上意見，請予參考。




